


位建功先进典型社会化申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及对象

(一)省巾帼文明岗.申报对象为:省内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科研院所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处、科、室;行业单位的女性班

组、岗台、车间、站所、生产线等;现役部队的女兵连、中队、班;新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以妇女为主的商

户(店)、小组、中心、部门、农业合作社、农业示范基地等.

(二)省巾帼建功标兵.申报对象为:积极参加岗位建功活

动,立足本职,争创一流,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积

极贡献的各行各业优秀女性个人.

二、申报条件

详见网上申报系统«申报规则».

三、推荐安排

１．推荐名额.各市妇联最多可推荐省巾帼文明岗１５个、省巾

帼建功标兵５个;省各成员单位可推荐岗组及标兵各１个.

２．严格审核把关.各市妇联、各成员单位要根据«江苏省城

乡妇女岗位建功创建评选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对拟推

荐的岗组和标兵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审核过程中要征求当地纪

检、公安、征信等相关部门意见,形成综合考量意见,加盖公章以

PDF格式或扫描件形式于７月３１日前报省妇联发展部.坚持城乡

统筹、面向基层、广泛参与的原则,注重向生产一线的劳动妇女和集

体(班组)倾斜.省妇女“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活动领导小组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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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填 报 说 明

一、申报主体(岗组、标兵):

１．岗组和标兵申报途径均区分为:妇联系统(各市妇联申

报)、行业系统(省成员单位申报)、社会申报,且此三类不能交叉

重复申报;后台系统根据申报选择(妇联、行业)将申报材料分配

至对应市妇联或省成员单位,社会申报材料直接分配至省妇联.

请按照自己申报途径,准确申报提交.

２．申报主体(岗组或标兵)需从申报网页上下载对应申报表

格,填好、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上传扫描件(社会申报在加盖

单位公章的同时还需加盖县(市、区)以上属地妇联公章).其他

附件内容主要为所获荣誉证明、创建台账(含内页)、创建活动等

文字、图片资料.单张图片大小５M 以内,格式为jpg.相关文字、

图片资料需字迹清楚、图片清晰.总附件大小控制在１００M以内.

３．申报主体(岗组或标兵)在提交申报材料之前,均可登录

账号编辑修改,提交后不可修改,但可登录账号查看所提交材料

的审核情况(待审核、已审核、已上报、已退回).在审核期间,被

退回的申报材料可由申报主体(岗组或标兵)登录原申报系统进

行修改,重新提交.

４．“创建事迹”要事迹突出、文字简练,字数控制在２０００字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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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核单位(各市妇联、省各成员单位):

１．各市妇联、行业单位(省级成员单位)在审核时不可编辑

修改或删除申报材料.如申报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可退回原

申报主体.待申报主体修改完善、重新提交后,再进行审核

把关.

２．各市妇联、行业单位(省级成员单位)初审通过后,需到

“待提报库”里,按照分配名额选择对应数量的岗组、标兵,分

别点击“提报”,方可将申报材料提交至终审环节,完成本单位申

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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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各单位登录账号及密码表

级别 账号 密码

省 江苏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市

南京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无锡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徐州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常州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苏州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南通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连云港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淮安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盐城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扬州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镇江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泰州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宿迁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行业

省委农办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发改委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教育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科技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民政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财政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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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自然资源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生态环境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水利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农业农村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扶贫办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商务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文化和旅游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广播电视局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体育局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科协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供销社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农科院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林业局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农村信用联社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农垦集团 jg１１１１１１

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农业发展银行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委宣传部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委省级机关工委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公安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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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省交通运输厅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税务局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总工会 jg１１１１１１

团省委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工商联 jg１１１１１１

东部机场集团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电力公司 jg１１１１１１

中国电信江苏省分公司 jg１１１１１１

中国移动江苏省分公司 jg１１１１１１

省邮政公司 jg１１１１１１

人行南京分行 jg１１１１１１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jg１１１１１１

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jg１１１１１１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jg１１１１１１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铁路办事处 jg１１１１１１

其他申报 jg１１１１１１

江苏省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省妇女“双学双比”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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